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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科尔沁部短调民歌研究》是作者佟占文的博

士学位论文，由绪论、正文 6 章和结语组成。本书收录

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库》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于2016年12月第一次出版。1《蒙古族科尔沁部短调民歌

研究》是第一部全面论述科尔沁民歌的理论专著，它具

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安波、许直、胡

尔查合作编辑的《东盟民歌集》以来科尔沁民歌便进入

了人们的视野，但它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在几十年的流逝

当中出现了“重使用、轻研究”的尴尬处境，期间对科

尔沁民歌的“使用”方面的成果有：如辛沪光的《嘎达

梅林交响诗》，是通过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的主题写

作而成，如胡松华的《赞歌》短调部分是由科尔沁民歌

《正月玛》重新填词，成为一首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

经典歌曲，由民歌改编的作品层出不穷且广受人们的喜

爱，而在理论研究领域尤其是内蒙古地方音乐研究等工

作则少之又少，本书对于科尔沁地区民歌的理论研究具

有了创新性的意义，也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蒙古族地方

音乐的力作。本书从“区域性音乐——整体性研究”的

思路，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以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

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蒙古族科尔沁部落形成的历史

轨迹，到科尔沁部形成的历史沿革、以及短调民歌的生

存现状、音乐本体的研究、口传性特点、民歌分类等内

容进行阐述。首先，作者通过对科尔沁部落历史文化发

展脉络的整体关照，对科尔沁部短调民歌进行历史的回

溯，做出横向的脉络梳理，又通过社会学方法对科尔沁

部短调民歌的现存状况和新的传承方式进行了阐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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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音乐本体分析对科尔沁短调民歌的音调、结构、调

式、旋律线等形态特征加以论述。其次，本书提出“主

体分类法”，即科尔沁蒙古人固有的民歌分类法结合“主

位”与“客位”的双重身份对其民歌进行分类。其三，

作者从蒙古族整体的音乐特征“口传性”的角度，对科

尔沁部的道沁（歌手）的民歌创作过程和文本概念进行

研究。

该书第一章《科尔沁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短调民歌》

作者运用音乐史学方法，史与论结合总结，在乌兰杰先

生《科尔沁蒙古族短调民歌》[1] 论文中对科尔沁民歌的历

史分期的基础上，对科尔沁民歌的发展过程、生成脉络

进行深入研究。作者将科尔沁民歌宏观上分为“古代科

尔沁民歌时期”和“近现代科尔沁民歌时期”，“古代科

尔沁民歌时期”包括“原科尔沁风格时期”“古科尔沁风

格时期”和“嫩科尔沁风格时期”“近现代科尔沁民歌时

期”即指“哲里木科尔沁风格时期”，指出科尔沁民歌的

产生与发展与科尔沁部落的历史发展相一致。值得一提

的是，作者在其中以比较的视角阐明了“古科尔沁短调

民歌”与布里亚特短调民歌的共同性；第二章是《科尔

沁短调民歌的分类及民众观念》，首先，分类不是目的而

是一种研究手段，分类的出发点取决于研究目的，作者

采用地方性概念从主位（局内）视角指出科尔沁民歌分

为“人对神的歌唱”“人对人的歌唱”“人对畜的歌唱”

等三类，从客位（局外）视角，即学术角度从旋律形态、

题材内容、演唱风格、演唱形式、历史分类和篇幅分类

等逐一展开；第三章《科尔沁短调民歌的表演——创作、

文本》运用口头诗学、表演理论与口传理论的方法，对

道沁（歌手）的表演、表演中的创作、表演的程式文本

及其互动关系进行阐述。“‘口传音乐’是指口头编创、

口头表演、口头传播、口头传承的音乐”[2]，口传性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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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传统音乐最主要的特征。“文本——表演——语境”

是彼此关联的整体结构，它们各自在这一结构中表明存

在意义。科尔沁短调民歌通过道沁（歌手）的表演生成

文本，而新的文本既是一种表演的结果又是一次新的创

作；[3] 第四章《科尔沁短调民歌的歌词与音乐形态特征》

中对科尔沁短调民歌的歌词和旋律进行讨论，作者认为

在不同内容、不同含义的背景中，科尔沁短调民歌的调

式、结构、旋律等都有不同的结构类型；第五章《科尔

沁短调民歌与蒙古族其他传统音乐的关系》以比较研究

的视角进行研究，总结出科尔沁短调民歌的存在方式不

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所处、所属的社会文化体系有必然

的联系；第六章《文化变迁与科尔沁短调民歌的生存现

状》，在本章作者以自身多年的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为依

据，指出科尔沁短调民歌传承与保护，首先应该提高本

地区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此基础上民歌“传”

与“承”的问题才可以水到渠成。最后本书提出五种建

议，分别是广泛深入调查和研究、保护方案的制定、运

行机制的确立、国家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社区保护与资

料库建设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从表演理论的视角阐述了科尔

沁民间艺人“表演中的创作”，将三个版本的科尔沁叙事

民歌《达那巴拉》视为口头演述文本，通过三个版本的

对比发现对于同一首民歌的谱例当中，无论是在歌词还

是旋律方面都有所差异，无论是不同的艺人还是同一人

演唱的两次版本的具体文本都有所区别，谱例如下：

谱例-达那巴拉曲谱

从谱例能看出的是，三个版本的《达那巴拉》曲调

框架相同，艺人在具体表演中在曲调框架上加入了具体

歌词及演唱套路等等，进而完成了一次《达那巴拉》的

表演。博特乐图教授对于曲调框架的特点归结为：（1）

它是一个曲调结构，其本身没有主题的意义；（2）它不

是“完成式”，而是一种“等待式”，也就是说它不是一

个具体的曲调文本，而是关于某曲调文本的乐思方式，

是抽象的实体，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生成曲调的“模

板”单元，它由具体曲调以无限多样化的方式来具体

实现；（3）在表演中，它是一个歌或主题相结合的单

位，并由此而获得歌或主题的意义；（4）它是个别的

而同时又存在于特定的语境关联之中，因而生成相互

之间形态关联的曲调丛。也就是说，曲调框架，是一

种能够与主题相结合生成歌或“艾”的曲调生成结构。
[4] 曲调框架来源于艺人的传统，它与具体的诗词结合

在一起生成一首具体的歌，也就是说作者所例举的两

位艺人乌日力嘎和查干巴拉是在曲调框架上纳入了歌

词和个人风格而呈现“又同又异”的《达那巴拉》文

本，查干巴拉的两次演唱文本的不同，归根结底依赖

于口传音乐的特征，它没有具体的模板来“复制式”

的进行表演，而是根据传统的积累，在框架上进行具

体演绎。

除此之外，本书对歌手的另一“表演中的创作”方

式——“程式”进行探讨，根据帕里的定义，程式是在

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

用的一组词。它的作用与其说为了听众，毋宁说是为了

表演者。有了对一定程式的掌握，艺人可以在快速表演

的压力下，建构他们的诗行。[5] 程式是口头诗歌语言最

小的单位，亦是口头艺人反复使用的相对固定的词汇，

蒙古族口头艺术诗歌的建构则是根据程式展开，而不是

书写文本当中的一个词进行汇编。

程式即是访谈对象所说的一整套窍门当中的建构诗

词层面的套路之一，艺人将日益积累的程式根据故事情

节灵活运用到具体表演当中。本书亦例举了两种不同的

程式进行讨论，分别是修饰词的程式和科尔沁叙事民歌

开篇情节的程式，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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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叙事民歌开篇程式

以上两个导图是科尔沁叙事民歌当中以修饰词为程

式单元的两种不同的运用模式，上图为一个具体修饰词

“幼”分别用在了六首科尔沁叙事民歌来修饰主人公万

莉、隋玲、韩秀英、田吉良、高小姐和罗阳等，表现同

一个意义“年幼的 XX”，这是一个单词作为程式来运用

到不同的表演当中。下图则是以“东南西北”方位来修

饰，进而与“东南西北”方位的、同意义指向的诗歌之

间和自身要表达的诗歌达成同步关系，比如科尔沁民歌

《四海》以“东南西北”方位带动了分别与东、南、西、

北同一头韵的诗词来表现欢聚时的心情，其中每段第一

句首东、南、西、北是自身指向同一意义系统的，但它

又给下一句诗词提供了头韵进而与“这一首歌”共同表

达了以歌名为符号的同一个意义当中。在口头传统当中

除了以修饰词为单元的程式之外，还有以故事场景为单

元的程式，它的诗句比修饰词更加丰富，但亦只表达一

个意义，比如在科尔沁叙事民歌当中的故事开篇部分，

艺人将一套程式运用于不同的故事进而呈现每一首不同

的科尔沁叙事民歌，如本书中作者以科尔沁叙事民歌

《云亮》为例对故事开篇的程式进行讨论。

正如《云亮》的第一段诗词“出生地和婚嫁的地

方”，是科尔沁叙事民歌程式性的套路，这个程式不仅运

用到《云亮》这一首叙事民歌，它亦可与其他以人物为

中心的科尔沁叙事民歌当中都是通用的，艺人在保留程

式性因素的基础上纳入每首歌人物信息，方可完成一次

具体的表演和具体的故事开篇部分。因此，程式是艺人

在表演时相对稳定的结构，它与即兴“合二为一”完成

每次的表演，程式为表演赋予套路，而又因每次表演的

独立性又有其变化的一面，它主要指向这一程式的意义

表达与功能。

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表演依赖于程式和曲调框架。一

方面，程式给予表演诗句的建构能力，而曲调框架则是

在音乐方面提供曲调乐思，音乐与诗词同步进而完成一

首具体的歌。另一方面，程式和曲调框架都是概念式

的，它通过行为衍生每个具体的文本，概念则是行为的

来源它指导行为赋予实践，正如本次几个例子展示的那

样，程式和曲调框架通过艺人每次的实践所生成的文本

都是不同的，概念与行为渗透着“变与不变”的道理。

诚然，口传性是蒙古族音乐的核心特征，通过对口传音

乐结构的把握，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民族音乐及其文化

内涵。《蒙古族科尔沁部短调民歌研究》是第一本全面

系统的研究科尔沁地方民歌的专著，本书无论是对该地

区的民歌研究还是对整个蒙古族的民歌研究都具有深刻

影响。正如乌兰杰先生所言，科尔沁民歌浩如烟海，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意深邃，尚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

去研究探讨。佟占文博士的《蒙古族科尔沁部短调民歌

研究》正式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范本，做出了良好

榜样。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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